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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
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
（2023年度企业落户奖）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企业名称：（盖章）
企业联系人：
手机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
电子邮箱：
申报时间：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企业落户奖申请表
申请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地址
	

	所属行业
	□批发业   □零售业   □服务业   □住宿餐饮业   
□工业     □建筑业
注：需与国家统计局统计报表中行业领域一致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企业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二、申请奖励事项情况

	所属类型
	□ 以世界企业500强作为母公司、总公司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设立的企业，且是其在本市内设立的最高级别机构。       
□ 以中央大型企业（集团）、中国企业500强、中国民营企业500强、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、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作为母公司、总公司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设立的企业，且是其在荔湾区设立的总部或区域总部。

	企业注册年度
	

	纳入“四上”企业统计管理年度
	


	申请奖励金额
（万元）
	

	企业所属街道
初审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荔湾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	申请单位法人签名或盖章：
	
	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注：1.此表格适用于《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》（荔府办规〔2023〕1号）。
2.申请奖励的单位和个人，应确保申报资料的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假、骗取奖励的，将收回奖励。违反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；情节严重、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需提交附件清单
	
	材料类型
	材料要求

	共性
材料
	广州市荔湾区进一步促进优质企业发展办法申报材料（封面）
	加盖公章

	
	企业落户奖申请表
	法人签字或签章
加盖公司公章
所属街道加盖公章

	
	企业营业执照副本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	
	承诺书
	加盖公章

	
	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	
	经办人身份证（如委托经办人需提供）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	
	委托书（如委托经办人需提供）
	加盖公章

	企业落户奖
材料
	母公司的资质证明材料；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	
	母公司投资设立企业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章程、股权投资的证明、股东构成等；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	
	国家统计局一套表系统中的2023年度“调查单位基本情况表”和“财务状况表”
	复印件加盖公章



